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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住宅小区内违建处理出台新规

有奖有罚，鼓励自行拆除
本报记者 段学虎 崔立慧

随着拆违治乱专项行动的推进，近日，东营市制定出台了《中心城住宅小区违法建筑分类处置意见》，该意见对
违法建筑处置作出了明确规定。作为东营市出台的关于违法建设的第一个处理意见，其中的不少条文都与广大市民
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本报结合意见对涉及的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了梳理解读。

适用范围
适用于中心城东至东八路、西至西六路、南至广蒲河、北至东营区行政区划界范围内，2015年9月28

日《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心城拆违治乱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印发前，已建成的违法
建筑。

处置措施

1擅自占用规划确定的道

路、广场、绿地、河湖水面、燃气
设施、供热设施、给水排水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进行
建设的；

2违反建筑间距、建筑退

让等技术规范、标准或者规划
条件确定的强制性内容进行
建设的；

3擅自占用物业管理区域

内业主共有的道路、绿地或者

其他场地进行建设的；

4 .擅自在建筑物顶部、底

层或者退层平台进行建设的；

5侵占建筑物共用部位

的；

6业主在其合法用地范围

内，不与合法建筑结构相连，独
立建设建筑物的；

7妨碍消防安全的；

8其他情形。

1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但未按照许可证规定进行
建设，在限期内采取改正措施
能够符合许可证要求的；

2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即开工建设，但建设内
容符合或者采取改正措施后
符合详细规划、专业专项规划
要求且不影响公共利益和他
人合法权益的；

3其他情形。

1用于社区医疗、卫生、教育、物业

管理、市政公用及其他公共服务的建
筑物、构筑物；

21995年12月31日前建成的老旧

住宅小区，对业主在个人院落内建设
的建筑物、构筑物，以规范管理为主，
一区一策；

3廉租房、周转房等其他公共住

宅用房。

处置流程
中心城拆违治乱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各区域办公室(以下简称区域办公室)依据本意见，组织城乡规

划、住房城乡建设、城市管理、国土资源、消防等部门对发现的违法建筑逐一认定，提出限期拆除、没收
违法收入、罚款等具体处理意见，连同整改时限要求、处置政策一并书面告知当事人。

没收违法收入类

1因不能拆除需要没收违法

收入的，当事人在城市管理部门
规定的时限内，主动配合完成没
收违法收入法定程序的，不予罚
款；拒绝配合完成没收违法收入
法定程序的，并处该违法建筑建

设工程造价10%的罚款。

2与 业 主 合 法 建 筑 结 构 相

连，超出其合法用地范围的违法
建筑，其不影响合法建筑安全的
部分一律拆除；其影响合法建筑
安全的部分，没收违法收入，并处

建设工程造价10%的罚款。

3擅 自 开 挖 地 下 室 ，当 事 人

能够提供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出
具的安全检测合格报告的，没收
违 法 收 入 ，并 处 建 设 工 程 造 价

1 0%罚款；不能提供安全检测合

格报告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
当事人委托专业施工单位限期回
填，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并处建设

工程造价10%的罚款。

违法建筑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
规划实施影响的，城市管理部门委托相应
资质机构进行建设工程造价评估，并依法
处以罚款；城乡规划部门负责审查规划及
建筑方案，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依法对当事人处以
罚款，当事人完善相关手续并补缴相关规
费后补办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另外，意见明确规定，执法部门已对违
法建设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已
经全面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不再处理。当
事人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按照本意见处理。对不主动申报、瞒报、
漏报或者继续施工的，一律视为新增违法
建筑，依法处理。当事人拒绝缴纳违法收
入、罚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
法院强制执行。拒不执行现行规定的业主，
相关部门依法不得为其办理房地产登记、
交易、抵押等手续。

小区内超出业主合法用地范围，利用
绿篱、铁丝网、绳网等方式圈占绿地、道路、
河湖水面等公共场地的，一律退出并恢复
原貌。

限期改正类拆除类

自行拆除

当事人在规
定时限内自行拆
除违法建筑的，
向所在社区提出
验收申请，区域
办公室会同街道
(油田社区)、物业
服务企业、当事
人所在单位进行
验收，验收合格
的，由区域办公
室出具验收合格
单 (一式两份，一
份当事人留存，
一份存入当事人
集中排查档案 )，
作为不予罚款的
凭据。

协议拆除

由所在街道(油田
社区)组织物业服务企
业动员当事人在规定
时限内与城市管理部
门签订拆除协议或《放
弃违法建筑承诺书》，
当事人为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社会团
体工作人员的，由其所
在单位负责动员、督
促。拆除胁议或《放弃
违法建筑承诺书》作为
不予罚款的凭据；区域
办公室凭拆除协议或

《放弃违法建筑承诺
书》按户对当事人所在
街道(油田社区)给予适
当工作奖励。

强制拆除

当 事 人
拒 绝 自 行 拆
除、协议拆除
违 法 建 筑 或
拒绝签订《放
弃 违 法 建 筑
承 诺 书 》的 ，
依 法 予 以 强
制 拆 除 ，并
处 建 设 工 程

造 价 1 0 % 的

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影响
规划实施、市容市貌、公共利益和
他人合法权益的，暂缓处理。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
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
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

造价10%以下的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

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5%以

上10%以下的罚款。

暂缓处理限期整改或罚款限期拆除或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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